


3.报销需要提供的资料有：

（1）审批报告

（2）审计单（如需要）

（3）发票（需按明细开具或附有明细清单）

（4）验收单

（5）采购合同（相关人员签字盖章）

（6）中标通知书（如果需要招投标）

二、购买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

1.固定资产：是单位持有的使用年限超过 1 年(不含 1 年)、

单位价值在 1000 元以上，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

形态的资产。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，但使用期限超过 1

年(不含 1 年)的大批同类物资，作为固定资产核算和管理。

2.无形资产：是指不具有实物形态而能为使用者提供某种

权利的资产，包括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、土地使用权、非

专利技术、商誉以及其它财产权利。

3.报销需要提供的资料有：

（1）固定、无形资产购置审批报告

（2）审计单（如需要）

（3）“三重一大”审批单（金额超过 5 万元需要附“三

重一大”审批单）

（4）采购合同

（5）中标通知书（如果需要招投标）

（6）发票

（7）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验收单



（8）购置进口设备：须附国外发票、商务合同、报关单、

代理手续费发票等。

三、报销基础设施、设备维修费

1.经批准的维修报告

2.审计单（如需要）

3.政府采购合同

4.发票

5.验收单

6.相关照片等佐证材料

四、报销公务接待费

1.派出单位公函（请示、批示类文件、接待方案、电话记

录等都不视为接待公函）

2.公务接待审批单

3.公务接待清单

4.网控单

5.餐费发票

6.菜单（6 人以上实行“N-1”点菜模式）

7.公务卡结算票据（如公务卡结算的）

（备注：超范围、超标准以及与公务活动无关的费用一律

不予报销）

五、报销公务用车维护费

1.公务用车维修申请单

2.审计单（如需要）

3.公务用车维修发票



4.公务用车维修清单

5.其他支出：审批单、发票、支出明细等

六、报销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

1.出国（境）文件

2.出国（境）任务批件

3.经批准的申请出国（境）报告、经费预算申报表

4.因公出国（境）征求意见表

5.相关费用发票：往返路费、培训费、住宿费、签证费等

发票

6.护照复印件

七、报销各类文娱体育活动经费及党建经费

1.经审批的活动方案

2.审计单（如需要）

3.政府采购合同

4.验收单

5.相关支出的发票（经办人、证明人签字）

6.获奖名单及奖品领取明细表（相关责任部门的部门负责

人签字盖章）

7.活动开展佐证材料（照片、总结等，部门盖章签字）

八、校外专家、评委劳务费

1.评审计划的审批文件

2.评审通知

3.评委和工作人员签到表

4.经批准劳务费发放审批表（含计费标准）




